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关于电子营业执照的公告

根据原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电子营业执照工作的意见》（工商企注字〔2017〕47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市监注〔2018〕249号）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子营业执照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京政办发〔2019〕12号）有关要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各区市场监管局已向登记管辖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有关说明如下：
一、电子营业执照生成范围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各区市场监管局为登记管辖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个体工商户、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和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电子营业执照。
未更换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不生成电子营业执照。
二、如何获得电子营业执照
各类市场主体中国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营业执照记载的人员可通过以下途径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一）电子营业执照APP
安卓版：                    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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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安卓版请使用浏览器扫描二维码下载
（二）扫描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二维码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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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人员及外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营业执照记载的人员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无法成功下载电子营业执照的，本人应携带纸质营业执照原件，到霄云路登记大厅一层北厅22号登记机关窗口提交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明原件，办理“人证查验”。“人证查验”通过后，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为其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上述人员提交的身份证明原件应为：
1、港澳台人员应提交以下证件原件之一：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应提供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地区自然人应提供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2、外籍人员应提交护照原件。
登记多个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的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应共同指定其中之一作为电子营业执照持有人，向登记机关申请领取电子营业执照，除提交身份证明原件外，还应提交《合伙企业领取电子营业执照人员指定确认书》，请到“文件下载”模块自行下载。
上述人员应向登记机关提供本人使用的手机号码，禁止使用他人手机接收验证码、扫描二维码下载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下载后可授权他人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使用遇到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13811780115、13811439946、13810419448、13810893324、13811392240、13810710048。
特此公告。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
                                   2020年6月

